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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福田区住房和建设局关于万乐药业大厦
增加辅助性公用设施类综合整治项目的公示

万乐药业大厦位于八卦三路与上林六街交汇处东北侧，建筑

物功能为厂房，宗地号为 B311-0018。该宗地共 2栋建筑物，分

别为万乐药业大厦、深药大厦。为消除安全隐患、完善产业及配

套功能、改善空间环境品质，现万乐药业大厦产权人深圳万乐药

业有限公司申请对万乐药业大厦开展旧工业区增加辅助性公用

设施类综合整治。根据《深圳市福田区旧工业区增加辅助性公用

设施类综合整治实施办法》有关规定，现对该项目拟建设内容、

总平面图予以公示，具体如下：

一、建设内容：

1.增加辅助性公用设施，包括无障碍电梯、楼梯、小型设备

用房、公共卫生间，新增建筑面积共 398.6平方米；

2.外立面刷漆翻新、更换门窗，屋面防水层修缮；

3室外环境提升，包括车行道铺设沥青、停车位重新划线、

新增绿化。

以上综合整治内容符合《深圳市福田区旧工业区增加辅助性

公用设施类综合整治实施办法》及相关规定要求，详见附件总平

面图。

二、公示时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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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年 4月 13日至 2026年 4月 24日（10个工作日）

三、公示渠道

1.深圳市福田区住房和建设局门户网站

网址：https://www.szft.gov.cn/bmxx/qjsj/

2.万乐药业大厦

地址：深圳市福田区园岭街道八卦三路 80号

3.深圳市福田区园岭街道办事处一楼大厅

地址：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路 2002号

4.深圳特区报

四、意见反馈方式

公示期间，任何单位、组织和个人均可就公示内容提出书面

意见或建议，个人提交反馈意见的应当提供真实姓名（须由提交

人签名）、有效身份证明复印件、住址及联系方式，单位或组织

提交反馈意见的应当加盖公章、提交单位法定代表人、委托代理

人的有效身份证明复印件并注明联系人及联系方式。请通过邮寄

方式书面反馈，邮寄地址：深圳市福田区福民路 123号区委大楼

2710办公室；收件人：何工；联系电话：0755-82918333-2706；

并在信封上注明“万乐药业大厦综合整治项目公示反馈意见”字

样（日期以邮戳为准）。

公众意见征询截止日期为 2026年 4月 24日，我局将按照相

关规定对公众意见进行认真研究和处理后，按程序审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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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公示。

附件：万乐药业大厦增加辅助性公用设施类综合整治项目

总平面图

深圳市福田区住房和建设局

2026年 4月 1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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